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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立法會選舉地方選區分界的臨時建議  
 
 

目的 

 
  本文件綜述政制事務委員會、相關小組委員會及法案委員

會過往就立法會選舉地方選區分界所作的討論。  
 

 
背景 

 
2.  選舉管理委員會 (下稱 "選管會 ")為法定和獨立的機構，負

責進行和監督選舉。根據《選管會條例》 (第 541章 )第 18條，選管

會須就立法會選舉地方選區的劃定和所採用的名稱，向行政長官

作出建議。在劃定地方選區時，選管會須遵從《立法會條例》 (第
542章 )第 18至 19條和《選管會條例》第 20條所訂明的法定準則，

以及若干工作原則。選管會為 2008年上一屆立法會選舉進行劃界

工作時所採用的法定準則及工作原則載於附錄 I。  
 
3.  在落實建議前，選管會須按照《選管會條例》第 19條的規

定，就臨時建議進行為期 30天的公眾諮詢，並在考慮所接獲的申

述後，向行政長官提交載述其建議的報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

議作出決定時，必須顧及選管會的報告，而有關決定可藉着根據

《立法會條例》第 18(2)條所刊登的命令予以執行。該命令必須提

交立法會省覽，以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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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立法會選舉地方選區分界的臨時建議所作的相關討論  
 
4.  在 1999年成立的與 2000年立法會選舉有關的附屬法例小

組委員會上，議員就 2000年立法會選舉地方選區分界的臨時建議

進行討論。在 2003年 7月21日舉行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以及在《2003
年立法會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上，議員就 2004年立法會選舉

地方選區分界的臨時建議進行討論。在 2007年 7月 16日舉行的事務

委員會會議上，委員就 2008年立法會選舉地方選區分界的臨時建

議進行討論。在 2010年 10月 30日舉行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以及在

《 2010年行政長官選舉 (修訂 )條例草案》及《 2010年立法會 (修訂 )
條例草案》委員會上，議員亦就 2012年立法會選舉地方選區的劃

界工作提出關注事項。在這些會議上進行的主要討論綜述於下文

各段。  
 
2000年立法會選舉地方選區的分界  
 
5.  與 2000 年 立 法 會 選 舉 有 關 的 附 屬 法 例 小 組 委 員 會 於

1999年成立，負責研究與 2000年立法會選舉有關的附屬法例，包

括《 1999年地方選區 (立法會 )宣布令》，該命令旨在將香港宣布

為 2000年立法會選舉的若干地方選區。根據《基本法》的規定，

2000年立法會地方選區的議席數目由 20席增至 24席。該小組委員

會委員察悉，政府當局建議把 2000年立法會選舉地方選區數目維

持在 5個 (即香港島、九龍西、九龍東、新界西及新界東 )，每個選

區有 4至6個議席。選管會建議保留該 5個地方選區的分界及名稱，

並為每個地方選區 (新界東地方選區除外 )增設一個議席，有關的

議席數目如下  ⎯⎯   
 

地方選區名稱  擬議議席數目  
香港島  5 
九龍西  4 
九龍東  4 
新界西  6 
新界東  5 

 
6.  委員察悉，各個地方選區偏離標準人口基數的幅度低於

《選管會條例》所訂明的最高偏離幅度 (±15%)。小組委員會對政府

當局的建議表示支持。選管會就 2000年立法會選舉地方選區分界

提出的建議載於附錄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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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立法會選舉地方選區的分界  
 
7.  根據《基本法》的規定，2004年立法會選舉地方選區的議

席數目由 24席增至 30席。關於地方選區劃界，政府當局建議地方

選區的數目應為 5個，而每個地方選區的議席數目應為 4至 8個不

等。選管會建議該 5個地方選區的分界維持不變。 5個地方選區的

擬議議席數目如下  ⎯⎯  
 

地方選區名稱  擬議議席數目  
香港島  6 
九龍西  4 
九龍東  5 
新界西  8 
新界東  7 

 
8.  在 2003年 7月 21日舉行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以及在《2003
年立法會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進行審議工作期間，部分議員

關注到，在設有 8個議席的地方選區 (即新界西 )內，候選人即使只

得到少數選民的支持，亦可當選。他們認為，政府當局應檢討此

事，以確保當選的候選人可代表所屬選區的選民。  
 
9.  政府當局表示，在地方選區選舉中最後一位當選的候選

人，預期仍須取得約 2萬張選票，這基準屬合理。政府當局亦認為，

擬議安排更能確保有當選的候選人代表少數人士，因而能更全面

反映整體選民的不同意見。  
 
10.  政府當局亦表示，倘若維持當時選區分界不變，最細的地

方選區 (即九龍西 )在 2004年將會有大約 100萬人口，而最大的選區

(即新界西 )將會有大約 200萬人口。把每個地方選區議席數目的下

限及上限分別訂為 4個和 8個，符合人口分布的比例。政府當局認

為，盡量減少修改地方選區的分界，會為選民、候選人、政黨及

政團帶來方便。選管會就 2004年立法會選舉地方選區分界提出的

建議載於附錄 III。  
 
2008年立法會選舉地方選區的分界  
 
11.   按《基本法》的規定，2008年立法會選舉從地方選區選

出的議員數目維持在 30名。根據《立法會條例》，為在 2008年
立法會選舉選出立法會議員而劃定的地方選區數目維持在 5個，而

每個地方選區有 4至 8個議席。在事務委員會 2007年 7月 16日的會議

上，選管會向委員簡介其就 2008年立法會選舉地方選區分界提出

的臨時建議。 5個地方選區的擬議議席數目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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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選區名稱  擬議議席數目  
香港島  6 
九龍西  5 
九龍東  4 
新界西  8 
新界東  7 

 
12.  委員就下述事項提出各項查詢：可否透過把兩個地方選區

合併及把某些區議會選區轉移等做法，重新劃定九龍東與九龍

西、九龍東與新界東、新界西與九龍西的分界，使議席的分配更

加公平，以及每個議席與人口的比例更加平均。  
 
13.  部分委員認為，在釐定分配多少議席予各地方選區時所採

用的準則過於僵化，忽略了公平選舉的原則。他們詢問，政府當

局是否已指示選管會，地方選區的數目必須為 5個，而每個地方選

區產生的議席數目 (即介乎 4至 8個 )須維持不變。他們質疑，既然

有關數目不得更改，當局進行公眾諮詢的目的是甚麼。  
 
14.  政府當局解釋，選管會由一名法官擔任主席，是一個不受

干預的獨立機構。選管會在分配議席時所採取的準則，是以法例

規定作為基礎。諮詢過程具透明度，選管會如採取跟進行動，會

考慮法定的準則和市民的意見。除非有充分理據，否則劃界工作

會顧及 18個地方行政區的分界，而現有 5個地方選區的分界會維持

不變。  
 
15.  至於把某些區議會選區由新界西轉移至九龍西的建議，政

府當局認為有必要就分界的任何更改諮詢準候選人和現任區議

員，因為在過往數年，部分準候選人和現任區議員已與其選區的

選民建立關係，有關的更改會影響到他們的工作。  
 
16.  然而，有意見認為，由於準候選人有既得利益，因此不宜

就更改分界的事宜諮詢他們。就立法會選舉而言，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常務委員會在 2004年 4月 26日所作的決定規定，立法會內的地

方選區和功能界別議席各佔一半。該項決定沒有規定地方選區應

為 5個，亦沒有規定每個地方選區的議席數目應以 4至 8個為限。在

此情況下，本地法例可作出修改，以顧及當時的轉變，例如人口

的轉變。  
 
17.  政府當局認為，市民 (包括準候選人和政黨成員 )有權就臨

時建議表達意見。政府當局明白，有需要因應人口轉變修訂某些

地區的議席數目。舉例而言，區議會的議席數目在 2003年由原來

的 390個增至 400個，並進一步在 2007年增至 405個。倘政府當局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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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及 2008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提出的建議方

案獲立法會通過，立法會的地方選區和功能界別議席應已分別增

至 35席，因而有基礎調整地方選區分界、增加5個地方選區的議席

數目，以及修訂每個地方選區議席數目的上下限。由於建議方案

不能取得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支持， 2008年立法會選舉

的框架只能維持不變。  
 
18.  選管會表示，選管會在制訂臨時建議前曾考慮不同的方

案。由於重新劃定現有 5個地方選區的分界是重大的改變，選管會

建議應維持現狀。然而，選管會歡迎議員提出意見。選管會就

2008年立法會選舉地方選區分界提出的建議載於附錄 IV。  
 
2012年立法會選舉地方選區的分界  
 
19.   立法會分別於 2010年 6月 24日及 25日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就 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修正案 (草案 )提出的議

案。根據其後就《基本法》附件二作出的修正案， 2012年第五屆

立法會的議席數目將會由 60個增至 70個，其中 5個新增議席會經地

區直選產生，另外 5席則經功能界別選舉產生。  
 
20.  事 務 委 員 會 曾 在 2010 年 10 月 30 日 的 會 議 上 討 論 有 關

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本地立法建議，當時委員察

悉並關注到，在 2012年立法會選舉中，新界西選區的地方選區議

席數目將會增至 9席甚至 10席，一名候選人可能只需從投予該地方

選區的有效選票中取得少數選票，便能成功當選。李永達議員指

出，在極端情況下，一名成功當選的候選人可能會因為所得的選

票總數少於選舉中有效票的選票總數的 3%，以致其繳存的按金會

被沒收。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保證，當局在擬定相關立法建議

時，會考慮委員提出的關注事項。  
 
21.  在立法會審議《2010年立法會 (修訂 )條例草案》期間，政

府當局向相關法案委員會解釋，根據人口推算， 2012年新界西的

人口將多達 200萬人。因此，當局本可考慮把 10個議席分配予新界

西地方選區。然而，此舉將導致候選人只要取得 10%有效選票即

可取得一席。此外，根據過往採取名單比例代表制的經驗，獲得

投予該選區 5%(甚至少於 5%)有效選票的候選人，或許已能成功取

得最後一席。政府當局指出，根據《立法會條例》第 60C條，如候

選人沒有當選為議員或名單上的候選人沒有一個當選為議員，而

其所得選票總數又少於投予有關功能界別或地方選區的有效票總

數的 5%，則不合資格獲得財政資助。根據《立法會 (提名所需的選

舉按金及簽署人 )規例》 (第 542C章 )第 4(3)條，如候選人沒有當選

為議員或名單上的候選人沒有一個當選為議員，而其所得選票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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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又少於有效票總數的 3%，繳存的選舉按金將被沒收。若候選

人／名單上最少一名候選人當選為議員，則不論該名候選人／該

張候選人名單取得多少有效選票，該名候選人／該候選人名單即

合資格獲發放財政資助，並獲退回選舉按金；雖然如此，當局認

為，就本港的選舉安排而言，容許取得 5%或少於5%有效選票的候

選人取得議席，並非適當的選舉安排設計。因此，政府當局建議

每個地方選區獲分配議席最多為 9席而非 10席。  
 
22.  部分委員 (包括劉江華議員及葉國謙議員 )認為，政府當局

所提出每個地方選區獲分配 5至 9個議席的建議屬恰當。然而，他

們指出，確保當選的立法會議員具代表性和認受性，實在重要。

若某個地方選區有太多議席，可能會出現當選議員只獲得少數選

票的情況。隨着人口和地區直選議席數目增加，長遠而言，政府

當局應考慮增加地方選區的數目，例如由 5個增加至 6個，以期縮

窄各地方選區之間的議席數目差距。  
 
23.  然而，部分其他委員 (包括何俊仁議員、劉慧卿議員及余

若薇議員 )認為，地方選區議席總數增加至35席後，仍把地方選區

數目維持在 5個，實在有欠理想。他們指出，新界西地方選區預期

會有多達 9個議席，屆時將會有眾多候選人／候選人名單角逐議

席，以致選民難以清楚知悉候選人的政綱。何議員認為，若一名

候選人所取得的選票數目少於投予有關選區的有效票總數的

5%，卻能取得一個席位，情況實屬荒謬。這些委員建議增加地方

選區的數目，使每個地方選區只有 5或 6席，例如將新界西地方選

區和新界東地方選區各自分為兩個地方選區。另一個做法是，政

府當局應考慮把 35個地方選區議席平均分配予 5個地方選區，從而

避免一個地方選區有多達 9個議席的情況。  
 
24.  政府當局表示，當局曾考慮部分政黨 (包括民主建港協進

聯盟和民主黨 )所提出把地方選區增加至 6個的建議。政府當局認

為，在決定應劃分多少個地方選區及決定每個地方選區應產生的

議席上下限時，應審慎考慮重劃現有地方選區界線對現任議員的

工作及競選活動構成的影響。政府當局就增加每個地方選區的議

席數目上下限所提出的建議，已考慮到人口增加，以及有需要給

予選管會足夠空間，將新增議席分配予 5個地方選區。政府當局日

後若進行檢討，定會考慮 2012年立法會選舉的經驗及議員的意見。 
 
25.  《 2010年立法會 (修訂 )條例草案》於 2011年 3月5日獲得通

過。委員察悉，選管會會根據相關法例及將於 2011年第一季左右

公布的最新人口推算數字，就如何把 35個議席分配予 5個地方選區

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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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文件  
 
26.  相關文件的一覽表載於附錄V，此等文件已登載於立法會

網站。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1年 7月 14日  



 

附錄 I







 

附件乙  

 
選管會就二零零零年立法會選舉  
地方選區的劃定作出的建議  

 
 

 
 

地 方 選 區 名

稱  

截至二零零零年

三月三十一日為

止的預測人口數

字  

 
可獲分配  
議席數目 *

 
建議議席  

數目  

偏離標準

人口基數

的幅度  
 

香港島  
 

1 ,343,400 4 .786 5  -4 .28% 

九龍西  
 

1 ,029,000 3 .666 4  -8 .36% 

九龍東  
 

1 ,016,100 3 .620 4  -9 .50% 

新界西  
 

1 ,804,900 6 .430 6  +7.17% 

新界東  
 

1 ,543,500 5 .499 5  +9.97% 

總計  
 

6 ,736,900 －  24  －  

 
 
 
*  每個地方選區可獲分配的議席數目，按以下方法計算：  
 －  可獲分配的議席數目＝地方選區預測人口數字 ÷標準人口基數  
 －  標準人口基數＝ 6 ,736 ,900÷24＝ 280 ,704  
 
 
 
 
 
C W P 1 7 1 c  

 
 
 

 

 
附錄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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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議席的方法分配議席的方法分配議席的方法分配議席的方法

圖表㆒︰標準㆟口基數的計算方法圖表㆒︰標準㆟口基數的計算方法圖表㆒︰標準㆟口基數的計算方法圖表㆒︰標準㆟口基數的計算方法

全港㆟口總數 = 6,957,700 （2004年6月30日預測㆟口）

㆞方選區議席 = 30

標準㆟口基數 = 全港㆟口總數 ÷㆞方選區議席
=     6,957,700     ÷ 30

=     231,923

圖表㆓︰各㆞方選區㆟口圖表㆓︰各㆞方選區㆟口圖表㆓︰各㆞方選區㆟口圖表㆓︰各㆞方選區㆟口

6,957,700總㆟口︰

1,644,900新界東（LC5）
2,004,300新界西（LC4）
1,034,300九龍東（LC3）

999,600九龍西（LC2）

1,274,600香港島（LC1）

㆟口㆟口㆟口㆟口
（（（（2004年年年年6月月月月30日預測㆟口）日預測㆟口）日預測㆟口）日預測㆟口）

㆞方選區㆞方選區㆞方選區㆞方選區

圖表㆔︰各㆞方選區應得議席圖表㆔︰各㆞方選區應得議席圖表㆔︰各㆞方選區應得議席圖表㆔︰各㆞方選區應得議席

7.092新界東（LC5）

8.642新界西（LC4）

4.460九龍東（LC3）

4.310九龍西（LC2）

5.496香港島（LC1）

應得議席數目應得議席數目應得議席數目應得議席數目㆞方選區㆞方選區㆞方選區㆞方選區

應得議席數目 = 選區㆟口 ÷標準㆟口基數

圖表㆕︰各㆞方選區獲分配議席數目圖表㆕︰各㆞方選區獲分配議席數目圖表㆕︰各㆞方選區獲分配議席數目圖表㆕︰各㆞方選區獲分配議席數目

30總數

7新界東（LC5）
8新界西（LC4）
5九龍東（LC3）
4九龍西（LC2）
6香港島（LC1）

議席議席議席議席數目數目數目數目㆞方選區㆞方選區㆞方選區㆞方選區

圖表五︰偏差率圖表五︰偏差率圖表五︰偏差率圖表五︰偏差率

30總數

+1.32%7新界東（LC5）
+8.03%8新界西（LC4）
－10.81%5九龍東（LC3）

+7.75%4九龍西（LC2）
－8.40%6香港島（LC1）
偏差率偏差率偏差率偏差率直選議席直選議席直選議席直選議席㆞方選區㆞方選區㆞方選區㆞方選區

註︰選管會條例容許的偏差率為 + 15% 

× 100%
選區㆟口－所得數目

所得數目（選區議席 × 標準㆟口基數）
偏差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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